非重大变动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我单位: 济南市鑫源物资开发利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12777410471J，《济南市鑫源物资开发利用有限公司4000吨/年废矿物油综合利用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济环报告表〔2012〕37号） ，已于 2012年3月13日由原济南市环境保护局批复。在实际生产运营过程中发生了变动，依据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有关要求，不属于重大变动情形。具体为：

（一）原环评内容为：项目原有工程采用的蒸馏釜及板框过滤的减压蒸馏工艺为落后类工艺，为进一步减少污染物排放，提高效率，减轻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企业将原有主要生产装置“蒸馏釜、板框过滤机”等主要设备拆除，新建一套“薄膜减压蒸发-短程分子蒸馏系统”装置，并同时增加、改进相关环保设备,属于《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非重大变动无需环评情形清单（试行）》中第三种情形； 
（二）原环评内容为：污水处理站、油处理生产车间、东棚仓库、危废间废气为无组织排放，现改为有组织排放，减压蒸馏改为薄膜减压蒸发-短程分子蒸馏系统，废气由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改进后薄膜减压蒸发-短程分子蒸馏系统、污水处理站、油处理生产车间、东棚仓库、危废间废气经喷淋塔+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15米排气筒DA001排放,属于《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非重大变动无需环评情形清单（试行）》中第四种情形。 
对于上述非重大变动环境影响分析说明的相关内容，我单位在环保之家网站进行了公示。我单位承诺填报公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内容不实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我单位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及由此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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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